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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110

公司简称：东方材料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樊家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秀玲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梁翠燕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77,568,559.60 472,993,738.95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30,145,888.74 311,566,083.78 5.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051,284.30 44,162,229.76 13.3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12,410,724.19 272,673,822.40 1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4,668,541.62 41,035,265.83 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3,416,387.17 40,207,953.83 7.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18% 14.46% 减少0.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3 9.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3 9.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0 0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202,084.66 202,084.66

母公司获批2015年度土地使用税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478,185.75 1,328,185.75

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PCB示范工程补助资金90万元），

其他政府补助利得428,185.75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

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 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

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 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 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

益

0 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

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 0

债务重组损益 0 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0 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

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 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

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0 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

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 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

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0 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转回

0 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 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

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0 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 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 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24,393.05 660.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01,636.82 -278,776.69

合计 603,026.64 1,252,154.4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樊家驹 44,446,021 57.72 44,446,021 无 境外自然人

朱君斐 9,075,000 11.79 9,07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汉忠 3,829,000 4.97 3,829,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陶松满 2,668,400 3.47 2,668,400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建华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2,426,512 3.15 2,426,512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徐芳琴 1,778,000 2.31 1,77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单志强 1,600,000 2.07 1,6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樊家驯 1,470,000 1.91 1,470,000 无 境外自然人

台州市黄岩亲加亲投

资有限公司

1,400,000 1.82 1,4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樊家骅 1,295,000 1.68 1,29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见如下表格：

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3,361,280.86 63,433,982.48 -31.64% 主要系公司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应收票据 20,873,810.26 31,397,246.76 -33.52%

主要系公司以票据背书形式预付

采购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97,433.24 909,808.47 53.60%

主要系公司销售人员备用金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213,694.46 2,550,964.83 -52.42%

主要系上期桐乡子公司预缴所得

税较多所致

在建工程 30,650,678.83 21,747,679.85 40.94%

主要系母公司新来桥包装桶车间

建设项目工程款支出增加所致

应付帐款 31,016,249.76 23,469,225.45 32.16%

主要系新来桥包装桶车间建设项

目的工程款支出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99,863.56 1,986,855.69 -64.78% 主要系客户预付货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9,033,283.55 3,011,418.66 199.97%

主要系上期桐乡子公司所得税预

缴较多

利润表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3,561,543.15 2,433,781.77 46.34%

主要系根据财政部《增值税会计

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以及《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规

定〉有关问题的解读》，自2016年

5月起，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

花税的发生额从 “管理费用” 列

报于“税金及附加” 项目。

资产减值损失 4,273,802.98 6,158,782.85 -30.61%

主要系去年同期公司对坏帐进行

清理并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

客户坏帐未发生重大变动。

营业外支出 140,468.74 381,469.58 -63.18%

主要系根据 （浙财综 [2016]43

号）的规定,从2016年11月1日起

暂停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0,051,284.30 44,162,229.76 13.34%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618,232.90 -13,877,608.77 1.87%

主要系桐乡子公司设备投资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6,504,853.02 -29,808,953.16 -89.56% 主要系公司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樊家驹

日期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110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

2017-007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7年

10月23日以书面和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17年10月28日9时在台州市黄岩区东城

街道劳动北路118号8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樊家驹主持，会议应到

董事9名，亲自出席现场会议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子公司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公司将向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增资21,173.74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新

东方油墨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8,397.5727万元增加至29,571.3127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09） 及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所涉部分事项之独立董事意

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所涉部分事项之独立董事

意见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10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

2017-008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7年

10月25日以书面和电话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并于2017年10月28日14时在台州市黄岩区东

城街道劳动北路118号8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芳琴主持，会

议应到监事3名，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三、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子公司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1、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监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向控股子公司新

东方油墨注入资金21,173.74万元， 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年产1万吨无溶剂胶粘剂项

目” 、“年产5千吨环保型包装油墨、年产5千吨PCB电子油墨、年产5千吨光纤着色油墨涂层

新材料项目”的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监事会意见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推进项目建

设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增资事

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9）。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1、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编制了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

告》。 本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

2、监事会意见

本次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复核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同意本次报告

的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10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

2017-009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87号）核准，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2,566.67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

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3.04元，募集资金总额334,693,768.00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47,335,

849.0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87,357,918.96元。 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天健验[2017]389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披露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期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

年产1万吨无溶剂胶粘剂项目 2年 5,000.00 3,781.02

桐经信备[2015]114号

嘉（桐）环建[2015]239号

年产5千吨环保型包装油墨、 年产5千吨PCB电

子油墨、 年产5千吨光纤着色油墨涂层新材料

项目

2.5年 15,000.00 11,343.08

桐经信备[2015]74号

桐环建[2015]314号

市场战略建设项目 3年 10,000.00 7,562.05 黄发改产业[2015]80号

补充流动资金 - 8,000.00 6,049.64 不适用

项目投资总额 38,000.00 28,735.79

除“市场战略建设项目” 外，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油墨” ）。

二、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2017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

司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向子公司新东方油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油墨” ）注入资金21,173.74万元，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

产1万吨无溶剂胶粘剂项目” 、“年产5千吨环保型包装油墨、年产5千吨PCB电子油墨、年产

5千吨光纤着色油墨涂层新材料项目”的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东方油墨的注册资本由8,397.5727万元增加至29,571.3127万元，

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本次向子公司增资有助于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

度，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涉及关联交易和

资产重组，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797607490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桐乡市梧桐街道崇福大道2320号

法定代表人：樊家驹

注册资本：8,397.5727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3月22日

股权结构：公司拥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环保型溶剂油墨、聚氨酯胶黏剂；甲苯、二甲苯、异丙醇、乙醇、乙酸

乙酯、乙酸丁酯、2-丁酮、4-甲基-2-戊酮的批发（直拨直销售）。 环保型水性油墨、PCB电

子油墨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工原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的销售；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东方油墨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6月30日／2017年1-6月 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度

总资产 40,515.59 40,002.80

净资产 24,995.03 26,162.27

营业收入 18,106.68 38,50152

净利润 2,360.06 6,547.42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

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

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要求和使用安全，公司已在本次增资的全资子公司开

具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全资子公司、保荐机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

资金投入新东方油墨后，将专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万吨无溶剂胶粘剂项目” 、

“年产5千吨环保型包装油墨、年产5千吨PCB电子油墨、年产5千吨光纤着色油墨涂层新材

料项目”的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规范

使用募集资金。

六、本次增资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7年10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新东方油

墨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向控股子公司新东方油墨注入资

金21,173.74万元，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万吨无溶剂胶粘剂项目” 、“年产5千吨环

保型包装油墨、年产5千吨PCB电子油墨、年产5千吨光纤着色油墨涂层新材料项目” 的建设

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017年10月28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新东方油

墨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向控股子公司新东方油墨注入资

金21,173.74万元，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万吨无溶剂胶粘剂项目” 、“年产5千吨环

保型包装油墨、年产5千吨PCB电子油墨、年产5千吨光纤着色油墨涂层新材料项目” 的建设

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

际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

本次增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

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

本次增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需

要，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 保荐机构同意本次东方材料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事项。

八、备查文件

（一）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所涉部分事项之独立董事

意见

（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10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

2017-010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

通知》要求，现将2017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不含税)

2017年1-9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产销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包装油墨 9597.01 9670.09 18324.37

聚氨酯胶粘剂 6567.98 6708.85 10954.17

电子油墨 243.51 238.46 1767.73

二、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6年1-9月平均售价（元

/KG）

2017年1-9月平均售价（元

/KG）

变动比例（%）

包装油墨 18.86 18.95 0.48%

聚氨酯胶粘剂 14.6 16.33 11.85%

电子油墨 73.01 74.13 1.50%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6年1-9月平均采购价（元

/KG）

2017年1-9月平均采购价（元

/KG）

变动比例（%）

醋酸乙酯 3.89 4.60 18.20%

钛白粉 8.66 12.67 46.30%

己二酸 5.98 6.82 14.04%

异氰酸醋 13.08 23.03 76.07%

醋酸正丙酯 5.83 7.00 20.01%

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主要原因是第三季度受国内环保政策与国内大宗商品大幅涨价

因素影响，供给紧张，价格大幅上扬。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

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公司代码：

601811

公司简称：新华文轩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罗勇 董事 其他公务 张鹏

1.3� �公司负责人何志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在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吴素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2,353,143,711.52 12,255,176,609.39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13,375,995.62 8,335,690,360.52 -5.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813,857.81 129,462,668.32 -25.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013,012,933.20 4,350,665,866.89 1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5,726,117.42 481,232,195.01 4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94,363,703.63 457,477,566.13 8.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7 6.49 增加1.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42 30.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42 30.9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3,779,573.25 166,835,331.70

主要为长期股权投资处

置净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7,943,666.96 16,876,799.2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645,251.05 15,812,808.6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1,180,018.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77,974.68 -18,744,518.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7,265.38 -539,895.15

所得税影响额 -12,275.40 -58,130.35

合计 42,260,975.80 181,362,413.79

注：本公司的子公司文轩投资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其持有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不作为非

经常性损益， 本期该等投资收益分别为人民币5,544,467.73元及人民币593,

810.70元。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4,03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

公司

605,942,525 49.11 592,809,525 无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7,818,938 33.86 0 未知 境外法人

成都市华盛 （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

53,336,000 4.32 0 质押 53,336,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1,029,893 2.51 0 无 国有法人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9,264,513 0.75 0 无 国有法人

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6,485,160 0.53 0 无 国有法人

LEUNG�YOK�FUN 5,000,000 0.41 0 未知 未知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

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

基金（交易所）

1,796,153 0.15 0 无 未知

SUEN�SHUK�MING 1,000,000 0.08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二户

725,809 0.06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7,818,938 境外上市外资股 417,818,938

成都市华盛（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53,3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336,000

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029,893

人民币普通股 30,572,893

境外上市外资股 457,000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9,264,513 人民币普通股 9,264,513

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6,485,160 人民币普通股 6,485,160

LEUNG�YOK�FUN 5,0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5,000,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所）

1,796,153 人民币普通股 1,796,153

SUEN�SHUK�MING 1,0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00,00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725,809 人民币普通股 725,8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量

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国家股股东及国家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

主要变动分析

应收票据 6,891,635.00 2,170,000.00 217.59

主要因公司本期间开展第三方物流业务采用

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余额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187,522,216.47 801,178,862.51 48.22

主要因：1、零售渠道团购业务的回款主要集中

在年底；2、教育信息化业务、大众图书出版业

务、物资供应业务以及互联网销售业务销售规

模的扩大带来了应收款项的增加

预付款项 152,599,488.74 92,509,488.32 64.96

主要因教育信息化业务预付的已中标项目的

采购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6,675,460.98 714,789.56 833.91

主要因公司尚未到期的定期银行存款产生的

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0,255,509.07 70,041,693.67 85.97

主要因教育信息化业务、教育装备业务的履约

保证金余额有所增加所致

存货 2,046,092,968.69 1,512,550,560.26 35.27

主要因：1、教育信息化业务、教育装备业务已

实施尚未验收的项目总额增加；2、大众图书出

版业务及互联网销售业务因销售规模的扩大

备货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 120,000,000.00 -100.00

因公司对四川文轩卓泰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

“四川文卓” ） 发放的委托贷款已于2017年2

月收回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87,037,706.51 685,192,748.42 -58.11

主要因本期转让合营公司四川文卓、联营公司

成都鑫汇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成都鑫汇” ）

及子公司北京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简称“华影文轩” ）85%股权所致

开发支出 37,097,127.94 10,944,702.55 238.95

主要因教育信息化业务方面的研发支出增加

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0,839,736.90 14,846,016.36 40.37 主要因实体书店装修支出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6,890,177.00 12,584,784.00 -45.25

主要因年初部分应付票据本期间到期兑付所

致

应交税费 52,554,204.67 38,956,867.75 34.90

主要因子公司四川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期末

应交增值税余额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202,228.29 132,581,130.00 -99.85

主要因年初应付股利已于本期间派发完毕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1,365,111,512.86 2,045,820,792.23 -33.27

主要因公司持有的皖新传媒股票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74,368,979.71 -41,213,009.74 -80.45

主要因本期间公司收购了子公司四川新华彩

色印务有限公司（简称“新华彩印” ）少数股

东35%的股权所致

利润表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月）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分析

税金及附加 20,961,436.32 8,483,531.80 147.08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

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从2016年5月

1日起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

税及残疾人保障基金统一由 “管理费用” 调

整至“税金及附加” 项目中列报。

财务费用 -17,653,442.96 -6,087,207.93 -190.01 主要因本期公司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47,090,600.96 42,650,056.46 479.34

主要因本期间处置合营公司四川文卓、 联营

公司成都鑫汇及子公司华影文轩85%股权产

生的处置净收益金额较大所致

其他收益 49,978,219.10 - -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

府补助》要求，自2017年1月1日起，将与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贴由“营业外收

入” 调整至“其他收益” 核算，导致与去年同

期数据不可比。

营业外支出 20,686,943.68 9,895,949.58 109.04 主要因本期间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644,409.37 4,524,956.70 -85.76

主要因去年同期子公司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

任公司清算了拆迁补偿的所得税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680,709,279.37 -348,831,904.10 -95.14

主要因公司持有的皖新传媒股票市值变动所

致

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月）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分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29,434,115.56 96,756,023.35 33.77 主要为本期间暂收款项的增加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3,857,506,948.36 2,763,684,503.26 39.58

主要因本期间教育服务、互联网销售等业务

的增长，相应的采购付款有所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78,315,386.94 898,311,301.80 131.36

主要因本期间收回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本金

同比增加，以及处置合营公司四川文卓和联

营公司成都鑫汇股权收回的投资款金额较

大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78,209,242.91 52,848,720.44 47.99

主要因本期间收到理财产品收益、皖新传媒

分红等同比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1,182,576.37 2,150,326.80 -45.00

主要因本期间处置固定资产的金额较去年

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199,958,056.98 - -

因本期间转让合营公司四川文卓、联营公司

成都鑫汇股权的处置收益以及转让子公司

华影文轩85%股权所带来的现金净流入金

额较大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7,150,000.00 20,240,000.00 -64.67

主要因去年同期公司按协议对中信并购基

金出资2000万元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0,530,969.55 103,359,909.06 -60.79

主要因去年同期新增定期存款的金额较大

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657,055,200.00 -100.00

主要因去年同期公司发行A股股票收到募

集资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50,000.00 25,012,050.26 -95.80

主要因去年同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金额较大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02,733,430.00 130,966.60 383,763.85 因本期间派发了公司宣告发放的股利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69,271,000.00 - -

因本期间收购子公司新华彩印少数股东

35%股权支付款项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志勇

日期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17-045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

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在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4�楼 1�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

10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会议董事 9�名，实际亲自出席

会议董事8名，其中，董事罗勇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张

鹏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

何志勇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

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本公司业务拓展和经营需要，拟在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增加“票务代理”

经营业务，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修订本公司章程相应内容。 详细内容参见与本

公告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章程修订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及会议议案等具体事项，公司将另行披露《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上网附件及备查文件

1.《新华文轩第四届董事会 2017�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31�日

证券代码：601811 股票简称：新华文轩 编号： 2017-047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

责任。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十三号———新闻出版》的相关规定，现将2017年前三季度主要业

务板块经营数据概况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销售码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出版业务 - 166,978.47 114,686.54 31.32

其中：教材及助学

类读物

192,356.32 103,631.06 65,167.57 37.12

一般图书 106,431.82 39,913.93 28,938.12 27.50

发行业务 - 421,414.44 302,296.39 28.27

其中：教育服务 278,805.79 266,712.20 174,370.30 34.62

零售 57,661.47 47,845.69 31,835.86 33.46

互联网销售 145,776.95 84,194.63 78,582.42 6.67

主要业务板块说明：

出版业务涵盖了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数字产品等出版物出版、印刷服

务及物资供应等业务。

发行业务涵盖了各渠道商品的统一采购、配送，向学校和学生发行教材及

助学类读物，提供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服务，出版物的零售、分销及互联网销售

业务等。

教育服务业务包括本集团向学校和学生发行教材及助学类读物，以及向

中小学校提供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服务。

零售业务包括门店零售业务、团购业务等。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31日

证券代码：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编号：2017-046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30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

章程>的议案》。 因本公司业务拓展和经营需要，拟在经营范围里增加“票务代

理” 经营业务，同时修订本公司章程中所列相关内容。 现将具体修订内容说明

如下：

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一条

原文：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销售；音像制品批发（连

锁专用）；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制作；录音带、录像带复制；普通货运；批发兼

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出版

物印刷、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和其他印刷品印刷；（以上经营范围有效期以许

可证为准）。 教材租型印供；出版行业投资及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

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房屋租赁；商务服务业；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

职业技能培训；教育辅助服务；餐饮业。（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

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修订为：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销售；音像制品批发（连

锁专用）；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制作；录音带、录像带复制；普通货运；批发兼

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出版

物印刷、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和其他印刷品印刷；（以上经营范围有效期以许

可证为准）。 教材租型印供；出版行业投资及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

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房屋租赁；商务服务业；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

职业技能培训；教育辅助服务；餐饮业；票务代理。 （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

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